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﹝2019﹞淮律纪字第 03 号 

 
淮南市律师协会投诉审查决定书 

 

投诉人：梁学强，男，汉族，住凤台县焦岗湖渔场渔业一大

队 121 号，身份证号 340421196702080033。 

投诉人：梁莹，女，汉族，系梁学强之女，住址同梁学强，

身份证号 340421199012013822。 

被投诉人：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，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

庵。 

被投诉人：严亮，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，执业证号：

13404201510739840。 

投诉人于2019年4月29日向淮南市律师协会提交书面投诉

材料，投诉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及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

严亮。2019 年 5 月 5 日，本会对该起投诉予以立案。2019 年 5

淮 南 市 律 师 协 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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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9 日，本会约谈了投诉人，听取了投诉人的诉求和理由，形成

了投诉接待笔录。本会通知了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及严亮律师，

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口头答复妥善处理本次投诉，严亮律师提交

了书面的答辩意见。本次投诉已经调查结束。 

投诉人梁莹对“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”相关责任追究的诉求

为：我们有权追责严亮律师所在的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存在不严

谨的职业操作规范，一是其所在律师事务所未签订任何正式的合

作协议，从而导致无法有效及时地约束严亮律师执业过程；二收

取相关律师费用后并未给我父亲开据任何的收费凭据，我有权怀

疑此次代理行为为违规操作；三严亮律师曾经作为另一起民事案

件（案号：（2018）皖 0421 执 563 号）的代理律师对我父亲提

请了相关诉讼，现又成为我父亲的代理律师，严亮律师明知是此

类情况，仍参与其中，我认为其存在职业不道德的情形。要求安

徽八公律师事务所认真核查上述情况，对严亮律师在执业过程中

存在的违规操作、执业重大事故以及执业不专业等问题进行严厉

的处罚；同时要求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对存在的管理上和执业中

的疏漏问题，由此给我父亲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行相关补救措施，

并给予一定赔偿。 

投诉人梁莹对严亮律师相关责任的诉求为：对凤台县一审判

决给与的关于“被告梁学强、梁仁伟应当偿还原告张培培借款本

金 103680 元，利息 34214.4 元（按照月利率计算至 2016 年 12

月份），本息合计 137894.4 元，后续利息计算至息随本至”判

决结果无法接受，从而进行二审上诉（案号：安徽省淮南市中级

人民法院 （2018）皖 04 民终 343 号），上诉事实理由有以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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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我父亲梁学强在该笔借款发生的过程中，没有使用过该借款

一分一毫，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另一被告梁仁伟，无法接受法院

判处的要求我父亲承担债务的相关内容。二、该笔借款为高利贷，

我父亲事后听另一被告人梁仁伟告知该借款为 5分利息，并且借

条上写明逾期不还，利息加息百分之五十，这是明显超出了法律

认可的利息范围。三、一审判决对利息的计算有误。但代理律师

严亮在二审提起民事上诉状时，就严重悖离了我父亲本人真实的

诉讼意愿，另外严亮律师因个人原因漏掉另一责任人，就此造成

了严重的法律事故，导致二审判决后果无法有效扭转，相关责任

如下：1、严亮律师在收取我父亲相关律师费用以后，在未经我

父亲本人亲自阅览及同意二审上诉状内容的情况下，私自签署了

二审民事上诉状，从而造成二审民事上诉的上诉请求内容严重违

背了我父亲的真实上诉意愿。2、关于授权委托书上针对严亮律

师进行特别授权的内容，签字部分也并非我父亲本人的签字，后

与严亮律师沟通了解到为严亮律师本人签署。3、二审由于严亮

律师的个人失职，在二审上诉及案件审理调解过程中，将该起民

间借贷的另一被告人梁仁伟的名字遗漏，导致二审判决结果最终

只判处我父亲一人担责。4、二审法院进行了民事调解，我父亲

在调解前根本没有收到有关调解的通知，因此在二审调解环节

中，我父亲并未到场。等到整个调解结果出来以后严亮律师才告

知他案件结束了，严亮律师并没有将此事实发生详细经过告知我

父亲，只是告诉我父亲利息通过他的努力减少了一万块钱。严亮

律师拿着并非我父亲本人签字的委托授权书签下调解协议，调解

协议中“梁学强”并非我父亲本人名字，致使整个二审根据调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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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进行了最终判决，结果为“一、梁学强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前

一次性付给张培培本息126489.6元（利息计算至2016年12月）；

二、后续利息计算至本息随本至。一审案件受理费 3058 元，由

梁学强、梁仁伟负担；二审案件受理费用 85 元，减半收取 42.50

元，由梁学强负担。”5、严亮律师在二审结果出来后并未及时

告知二审最终的判决结果，从而使得我们错过最佳的再审上诉的

时间，也造成了我父亲直到收到被凤台县执行局下达了强制执行

和清算财产的指令才知道到整个案件的结果，从而遭受了巨大的

精神压力和不公平待遇。具体要求是：1、严亮律师积极配合，

由他本人亲自签署一份能够直接启动再审上诉的说明书（说明书

的要求和内容我都已传达给严亮律师，但其拒绝配合），从而向

我们能够顺利的启动安徽省高级人民提起再审的诉求。说明书需

要严亮律师签字盖章并且递交到我个人手中，并至此要求严亮律

师积极配合我父亲启动再审后的相关配合工作；2、要求严亮律

师向我父亲本人及我的家人，真诚道歉；3、要求严亮律师承担

由二审判决开始而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，包括二审及高级法院启

动再审的诉讼费、交通费、司法鉴定及其费用、委托代理律师等

相关费用；4、针对严亮律师造成的重大法律事故要求进行额外

赔偿我父亲本人因该事件所遭受的精神损失费及财产损失费；5、

针对其造成另一被告梁仁伟拒绝承担债务责任或无法追究另一

被告梁仁伟共同偿还等引发的相关诉讼事件及费用，均由严亮律

师一律承担；6、凤台法院执行局强制执行中要求我父亲缴纳的

案件诉讼费用及执行费用均由严亮律师或由严亮律师追诉梁仁

伟进行承担；7、此次投诉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严亮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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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承担。后续产生的相关损失及追责直至案件彻底结束，以我父

亲完全脱离该案件引发的后续案件为准。 

2019 年 5 月 9 日严亮律师在向本会提交的书面答辩中称：

本人收取的 2000 元代理费，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转账进入律所

账户，律所财务人员进行了登记，由此才能向二审法院出具公函；

律所财务人员开具了收条，因梁学强本人不在淮南，两地相距较

远，梁学强未来淮南拿代理费的收条；其代理投诉人梁学强提起

上诉的二审授权委托书和民事上诉状，均是经梁学强同意后由自

己代签名的；因二审是调解结案，投诉人要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，

需要本人书写一份“情况说明”，但在“情况说明”的内容上，

双方的差别在于有没有“是梁学强和我电话沟通由我代梁学强签

署”的字样。 

经查：投诉人梁学强经人介绍认识严亮律师，委托严亮律师

对凤台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提起上诉，并直

接向严亮律师支付了代理费 2000 元。2017 年 10 月 31 日，严亮

律师所在的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收到案件代理费，并进行了网上

登记，2018 年 2月 22 日由律所向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所

函。严亮律师代理案件期间，代为在授权委托书、民事上诉状上

签署了“梁学强”名字；2018 年 3 月 14 日在淮南市中级人民法

院《调解协议》上签署了“严亮”名字；2018 年 3 月 14 日，淮

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《调解协议》作出（2018）皖 04 民终 343

号《民事调解书》。2018 年 2 月 8 日，付秀丽委托严亮律师作

为其（2018）皖 0421 执 563 号案件的代理人，被申请执行人之

一为梁学强，属于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存在法律服务关系，在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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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诉讼或仲裁案件中该委托人未要求该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其

代理人，而该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该委托人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

的情形。 

另查明：凤台县人民法院在（2017）皖 0421 民初 229 号民

事判决中，判令梁学强、梁仁伟偿还张培培借款本金 103680 元，

利息 34214.4 元（按照月利率 3%计算至 2016 年 12 月份），后

续利息计算至息随本至。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（2018）皖 04

民终 343 号《民事调解书》中，确认当事人自愿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、梁学强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前一次性给付张培培借款本息

126489.6 元（利息计算至 2016 年 12 月）；二、后续利息计算

至息随本至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的规定，律师事务所应当建

立健全执业管理、利益冲突审查、收费与财务管理、投诉查处、

年度考核、档案管理等制度，对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、

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；律师承办业务，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

受委托，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

用并如实入账；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事

务代理人的，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，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。

本会认为：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疏于案件管理，未与委托人签订

书面委托合同，致使本所严亮律师代为委托人在授权委托书上签

名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；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疏于利益冲突审查，

致使本所严亮律师在代理梁学强上诉案件的同时，接受付秀丽的

委托，代理申请执行梁学强的案件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；严亮律

师未经委托人书面确认，越权在民事上诉状和二审调解协议上签



7 
 

名，未能在受委托的权限内，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，应承担相

应的责任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五条、

第三十条，安徽省律师协会《会员违规行为查处规则》第十四条，

中华全国律师协会《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》（试行）

第二十一条第（四）项、第二十七条第（一）项、第二十二条第

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会经研究决定如下： 

    一、对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处以警告处分。 

二、对严亮律师处以公开谴责处分。 

如不服本会作出的上述处分决定，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

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安徽省律师协会复查委员会申请复查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淮南市律师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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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相关规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 

第二十三条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执业管理、利益冲突审

查、收费与财务管理、投诉查处、年度考核、档案管理等制度，

对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、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监

督。  

第二十五条 律师承办业务，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，

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

入账。 

第三十条 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

事务代理人的，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，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。 

 

安徽省律师协会《会员违规行为查处规则》 

第十四条 律师协会对会员违规行为作出的行业处分种类

有： 

（一）训诫； 

（二）警告； 

（三）通报批评； 

（四）公开谴责； 

（五）中止会员权利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； 

（六）取消会员资格。 

处分种类的具体适用，依据全国律协的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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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全国律师协会《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》（试

行） 

第二十一条 未征得各方委托人的同意而从事以下代理行为

之一的，给予训诫、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： 

（四）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存在法律服务关系，在某一诉讼

或仲裁案件中该委托人未要求该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其代理人，

而该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该委托人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的； 

第二十二条 提供法律服务不尽责，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

给予训诫、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公

开谴责、中止会员权利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或者取消会员资格的

纪律处分： 

（一）超越委托权限，从事代理活动的； 

第二十七条 违规收案、收费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给予训

诫、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公开谴责、

中止会员权利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或者取消会员资格的纪律处

分： 

（一）不按规定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的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
	

